
湖 南 省 教 育 厅 
 

关于做好 2021 年全省民族地区脱贫地区 

小学校长挂职培训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市州、县市区教育（体）局，省教育管理干部培训办公室： 

    为贯彻落实《中共湖南省委 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

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湘发〔2018〕22 号）和《湖

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湘政发〔2019〕

18 号）等精神，根据我省民族地区脱贫地区教师队伍和校长队伍

建设实际，我厅决定组织开展 2021 年全省民族地区脱贫地区小学

校长挂职培训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训对象及条件 

50 个脱贫县（含所有民族县、少数民族人口过半县，怀化市

洪江区除外，下同）的小学骨干校长，原则上年龄不超过 45 周岁，

在本区域内能起到引领示范作用。 

二、培训计划及分配 

年度培训计划共 100 人，每个脱贫县安排 1－3 名（名额分配

见附件 1）, 向民族县市区倾斜。 

三、培训形式及时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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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培训由省教育厅统一组织，省教育管理干部培训办公室

及有关市教育局和挂职基地校承担具体工作，纳入 2021 年全省教

育行政干部和小学校长培训计划。采取省内外集中培训（包括论

坛研训、实训观摩等）、基地校挂职锻炼等方式进行。 

培训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省内集中培训，时间为 4 月 11

日至 4 月 19 日；第二阶段：基地校挂职，时间为 4 月 20 日至 4

月 30 日；第三阶段：省外集中培训，时间为 5 月 11 日至 5 月 16

日；第四阶段：总结交流结业，时间为 5 月 17 日至 18 日。 

四、工作要求及考核 

1．集中培训学习期间，学员的日常培训学习与管理由省教育

管理干部培训办公室负责。 

2．基地校挂职安排在长沙、株洲、湘潭三市的挂职基地校（具

体挂职安排和有关工作另行通知）。挂职学习期间，学员的学习

及生活管理由基地校具体负责，基地校所在地市、县市区教育局

予以指导。有关教育局及基地校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为学员

创造良好的工作与学习条件，提供必需的生活条件，量身制定挂

职学习计划，帮助其切实提高学习实效和教育教学管理能力。学

员一般在基地校挂职担校任副校长，协助管理业务工作，原则上

由基地校校长担任指导教师。 

3．派出市州、县市区教育（体）局要根据参训条件要求，结

合本地区校长队伍建设的实际与需要，并参考小学校长的学习需

求与积极性，精心遴选送培对象，明确挂职学习目标与要求，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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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挂职学习措施，确保挂职学习取得实效。要及时向参训校长通

知培训工作相关事宜，督促其主动申请加入班级 QQ 群（群号：

567611778）。并积极配合挂职基地校及其所在地市、县市区教育

局做好挂职学习校长的全程管理工作。 

4．学员要遵守培训纪律，服从培训组织部门和基地校的管理，

自觉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培训期间原则上不得请假，确因特殊情

况需要请假的，须本人申请，经派出单位及其主管的市州教育（体）

局同意，由省教育管理干部培训办公室批准。培训学习期间，派

出单位不得给参训学员安排培训学习以外的工作任务。 

五、培训经费安排 

集中培训期间的培训费和食宿费等费用，由省教育厅专项经

费支付。其中第二阶段的学习和食宿费用，由挂职基地校负责，

食宿原则上安排在校内，省教育厅对承办挂职培训任务的市教育

局、挂职基地校安排相应经费支持。 

培训期间，学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由派出单位发放，学员往

返长沙的差旅费由派出单位负责，其它费用自理。 

六、资料报送要求 

1．请派出市州教育（体）局将《2021 年湖南省民族地区脱贫

地区小学校长挂职培训学员报名表》（附件 2）、《2021 年湖南

省民族地区脱贫地区小学校长挂职培训学员汇总名册》（附件 3）

于 3 月 22 日前报送至省教育管理干部培训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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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训期间安排学员论坛，请参训学员结合本地区、本校办

学特色、经验和本人管理治校的思考，总结学校特色和亮点，自

选题目，有针对性地做好论坛发言准备。由参训学员于 3 月 31 日

前将发言材料（2500 字左右）报送至省教育管理干部培训办公室。 

3．请学员在基地校挂职培训结束后，于 5 月 10 日前将基地

校签署考核意见并盖章的《2021 年湖南省民族地区脱贫地区小学

校长挂职培训考核登记表》（附件 4，含电子版和纸质版）报送至

省教育管理干部培训办公室。 

七、报到时间及地点 

省内集中培训报到时间：4 月 11 日（全天），报到地点：通

程麓山大酒店（长沙市岳麓区枫林一路 19 号）。 

基地校挂职和省外集中培训报到时间另行通知。 

八、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省教育厅民族教育处，康颖，联系电话：0731－

84712883。 

省教育管理干部培训办公室，陈甲元，联系电话（传真）：

0731－88826685，18975882466，邮箱：hnsgxb01@163.com。 

 

附件：1．2021 年湖南省民族地区脱贫地区小学校长挂职培训

计划分配表 

2．2021 年湖南省民族地区脱贫地区小学校长挂职培训

学员报名表 

mailto:37951747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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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1 年湖南省民族地区脱贫地区小学校长挂职培训

学员汇总名册 

4. 2021 年湖南省民族地区脱贫地区小学校长挂职培训

考核登记表 

 

 

湖南省教育厅 

2021 年 3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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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湖南省民族地区脱贫地区小学校长 

挂职培训计划分配表 
（100人） 

 

序号 市（州） 县（区市） 
指标 

（人） 
序号 市（州） 县（区市） 

指标 

（人） 

1 株洲（2 人） 
茶陵县 1 

1

10 
怀化（17 人） 

鹤城区 1 
炎陵县 1 

2 衡阳（3 人） 祁东县 3 洪江市 1 

3 邵阳（19 人） 

武冈市 2 中方县 1 

新邵县 3 沅陵县 1 

邵阳县 3 辰溪县 1 

隆回县 3 会同县 1 

洞口县 2 溆浦县 2 

绥宁县 2 麻阳苗族自治县 2 

新宁县 2 新晃侗族自治县 2 

城步苗族 

自治县 
2 芷江侗族自治县 2 

4 岳阳（3 人） 平江县 3 通道侗族自治县 2 

5 常德（3 人） 石门县 3 
靖州苗族侗族自
治县 

1 

6 益阳（2 人） 安化县 2 

1

11 
永州（8 人） 

江华瑶族自治县 3 

7 

 
郴州（6 人） 

宜章县 2 新田县 1 

汝城县 1 宁远县 2 

桂东县 2 江永县 1 

安仁县 1 双牌县 1 

8 张家界（8 人） 

武陵源区 1 

1

12 

4 

湘西州 

（20 人） 

吉首市 3 

永定区 3 泸溪县 2 

慈利县 2 凤凰县 3 

桑植县 2 保靖县 3 

9 娄底（9 人） 

涟源市 3 古丈县 1 

新化县 3 永顺县 3 

双峰县 3 龙山县 3 

    花垣县 2 

说明：怀化市洪江区没有小学，未安排培训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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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年湖南省民族地区脱贫地区小学校长 
挂职培训学员报名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职  务  职称  学  历  

单  位  电  话  

主要工作 

经  历 
 

近五年来参加

市级（含）以

上培训经历 

 

近五年来获得

县级以上奖励

情    况 

 

派出单位 

意  见 

                                    年   月    日 

所在市州 

教育局意见 

                                     年    月    日 

（本表由参训校长填写之后报送市州教育（体）局，由市州教育局（体）汇总后，统一发送到指定

邮箱） 



— 8 — 

附件 3 

 

2021年湖南省民族地区脱贫地区小学校长挂职培训学员汇总名册 
 

市州教育（体）局：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民族 学历 职务 职 称 所在单位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或 QQ 身份证号码 

           

           

           

           

           

           

           

           

           

           

 

填报人姓名：                             联系电话： 

（注：本表请以 EXCEL表格的形式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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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1年湖南省民族地区脱贫地区小学校长 
挂职培训考核登记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 

年月 
 

行政 

职务 
 职称  学历  

任职 

时间 
 

任教 

学科 
 所在单位  

联系 

电话 
 

挂职 

学校 
 

个 

 

 

 

 

人 

 

 

 

 

总 

 

 

 

 

 

 

结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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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职 

 

单位 

 

考核 

 

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省教

育管

理干

部培

训办

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